国家机关查询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办事指南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国家机关提供查询服务的通知》（银征信函[2013]372号）文件精神，国家机关依法履职过程中，需到本分中心查询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的，按办事指南办理。
一、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本办事指南所称国家机关，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和检察机关等。本分中心负责提供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服务。
二、国家机关依法申请查询时需提供下列材料：
（一）明确的法律法规等书面查询依据，其中：申请查询个人信息应提供明确的法律文本复印件，申请查询企业信息应提供明确的书面法律或行政法规文本复印件；
（二）加盖有本单位公章的协查函，内容应当包含：查询单位名称，申请查询时间，查询目的或用途，信息主体的名称或姓名、机构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等有效识别信息主体身份的证件号码(模板参见附件3）；
（三）单位介绍信及经办人员的身份证件或工作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其中，司法机关进行异地查询的，还应持有福州同级司法机关开具的介绍信；
（四）填写完整的查询申请登记表（附件1，请自行下载打印）；
（五）填写完整的保密承诺书并加盖公章（附件2，请自行下载打印）。
三、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向国家机关提供信息查询服务为现场查询，查询结果原则上当场提供；如遇特殊情况，本分中心可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询，并通知申请机关前往领取查询结果。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或提交材料不齐备的，本分中心将不予受理。
办理地址：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层征信中心379—381窗口

咨询电话：0591-88506149
0591-88506176
                           征信中心福建分中心
2022年9月26 日

附件1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查询申请登记表
	申请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申请单位经办人姓名或工作证号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协查函及介绍信字号
	

	信息主体
姓名或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查询内容
	

	查询用途
	

	以下由查询机构填写
	以下由申请机构经办人填写

	查询机构:
	领取查询结果时间：
经办人签字
日期：

	操作人：
	

	申请审查结果：（是否接受查询申请）：
原因：
	

	查询时间：
	

	查询结果：
	

	交付时间：
	

	签字：
日期：
	


申请日期 ：                                             
附件2
国家机关查询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信息

保密承诺书

本单位及指定查询人将严格遵守《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查询资料仅供内部参考，不作为对外司法举证等使用；保证对查询资料保密，不向第三方提供，并对引用查询结果所引起的一切法律问题负责。

                      申请查询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协查函参考模板

中国人民银行              ：
     依据               (写明法律法规），因               （写明查询用途或目的），请协助查询                          （写明信息主体的名称或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件号码等有效识别信息主体身份的证件号码，如多个信息主体，可附加盖公章的清单）的信用报告。

查询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如在福州市区查询抬头填写征信中心福建分中心，其他填写查询所在地人民银行。
